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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近期媒体报道相关事项监管工作函 

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风险提示： 

1.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债务违约及重大诉讼等情况，债务风险及

流动性风险较高。因债务违约及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原因，控股股东部分

未到期债务债权人要求提前偿付。 

2.公司控股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被质押比例占其持股总数的 99.77%，被司

法冻结比例占其持股总数的 100.00%。如果控股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强制执行，

可能会引发公司控制权变更。 

3.公司由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担保的债务 7.25 亿元，公司融资条款

中均约定了因交叉违约等债权人可要求补充增信或要求提前还款的条款。全资子

公司上海云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的，由控股股东担保的 5,000 万元债

券，因股东债务问题触发投资者保护条款，存在投资者要求提前回售的风险。 

4.公告中披露的财务数据为未经审计数。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3 日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近期媒体报道等相关事项的监

管工作函》（上证公函【2019】2900 号，以下简称“《监管工作函》”），公

司对《监管工作函》中提到的要求逐一进行了核实及讨论分析，并向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进行函证。现就有关内容核实情况回复如下： 

 

一、请公司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其负债、资产、资金、业务等状



况，详细说明前期质押、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的原因，以及涉及债务金额和风

险敞口。同时，全面评估控股股东的债务压力、资信情况、质押风险及流动性

风险，明确后续偿债、解决质押问题、防范信用危机的举措安排，审慎判断可

能对上市公司造成的各项影响，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经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回复如下： 

（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债务、业务状况 

公司控股股东为上海三盛宏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盛

宏业”、“集团”）。三盛宏业是一家集房地产开发、科创及大数据、海洋投资、

城市建设等产业为一体的集团公司。房地产开发是集团的主营业务，在上海、浙

江、江苏、广东、山东、辽宁沈阳等地有多个房地产开发项目，“颐景园”是独

创的房地产品牌。海洋投资产业是集团重要业务板块，国内沿海干散货运输运力

超200万吨，居全国民营前几位。信息和大数据产业是集团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截止2019年6月30日三盛宏业合并报表总资产512.48亿元，净资产94.83亿元，

负债417.65亿元。三盛宏业尚未编制截止2019年9月30日的合并财务报表。 

截止公告日，三盛宏业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有息负债合计347亿元。 

（二）控股股东前期质押原因及质押情况 

为了补充集团流动资金，满足集团房地产开发及海运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

前期三盛宏业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进行了质押。 

截止公告日，具体质押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 

累计质押股份

（股） 

累计质押股份占持

股总数比例（%） 

累计质押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上海三盛宏业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113,624,023 24.88% 113,360,000 99.77% 24.82% 

上海兴铭房地产有

限公司 
34,503,172 7.56% 34,503,172 100.00% 7.56% 

陈立军 17,741,311 3.88% 17,700,000     99.77% 3.88% 

上海申炜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14,406,122 3.15% 11,570,000 80.31% 2.53% 

合计 180,274,628 39.48% 177,133,172 98.26% 38.79% 



 

公司名

称 

序

号 
质权人/质押单位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押股数 

（万股） 

融资金额 

（万元） 

备注 

上海三

盛宏业

投资（集

团）有限

责任公

司 

1 渤海银行北京分行/东兴证券 2017/9/1 2020/2/28 4,180 40,178.16  

2 江西瑞京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3/13 2019/8/13 800 4,680.00  

3 江西瑞京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3/14 2019/8/14 900 5,220.00  

4 凌莉 2019/4/15 - 1,287 6,930.00  

5 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019/6/25 2020/6/30 1,400 15,000.00 
增信担

保 

6 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019/6/27 2021/6/30 320 13,700.00 
增信担

保 

7 太合汇投资（昆山）有限公司 2019/7/30 不超过三年 1,059 - 
非融资

类质押 

8 太合汇投资（昆山）有限公司 2019/8/13 不超过三年 1,390 - 
非融资

类质押 

上海兴

铭房地

产有限

公司 

1 民生银行杭州分行 2018/8/27 2020/8/18 1,200 6,900.00  

2 江西瑞京金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3/19 2019/8/19 1,050 6,300.00  

3 渤海银行北京分行/东兴证券 2019/2/19 2020/2/28 150.3172 -  

4 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019/6/26 2021/6/30 1,050 13,700.00 
增信担

保 

陈立军 1 上海爱建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2019/6/25 2020/6/30 1,770 15,000.00 
增信担

保 

上海申

炜投资

中心（有

限合伙） 

1 渤海银行北京分行/东兴证券 2017/9/1 2020/2/28 1,157 11,121.08  

（三）控股股东所持股票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的原因和冻结情况 

因债务纠纷，三盛宏业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

结，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 

累计被司法冻

结股数 

累计被冻结股份占

持股总数比例（%） 

累计被冻结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上海三盛宏业投

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113,624,023 24.88% 113,624,023 100.00% 24.88% 

上海兴铭房地产

有限公司 
34,503,172 7.56% 34,503,172 100.00% 7.56% 



陈立军 17,741,311 3.88% 17,741,311 100.00% 3.88% 

上海申炜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14,406,122 3.15% 0 0% 0% 

合计 180,274,628 39.48% 165,868,506 92.01% 36.32% 

 

公司名称 

累计被

司法冻

结股数 

申请人 冻结股数 冻结起始日 冻结终止日 
违约债

务金额 
备注 

上海三盛

宏业投资

（集团）

有限责任

公司 

113,624

,023 

陈雨 

10,000,000 2019/9/30 2022/9/29 
0.25 亿

元 

三盛宏业作为

担保方股权被

司法冻结 
264,023 2019/9/30 2022/9/29 

青岛天泰房地产

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 

36,900,000 2019/9/30 2022/9/29 

1 亿元 

三盛宏业作为

债务人股权被

司法冻结 

10,264,023 2019/10/9 
自转为正式冻结

之日起三年期限 

66,460,000 2019/10/9 2022/10/8 

富嘉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47,164,023 2019/10/9 
自转为正式冻结

之日起三年期限 
4 亿元 

三盛宏业作为

承租人股权被

司法冻结 66,460,000 2019/10/10 
自转为正式冻结

之日起三年期限 

江西瑞京金融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113,624,023 2019/10/15 

自转为正式冻结

之日起三年期限 

1.62 亿

元 

三盛宏业作为

债务人股权被

司法冻结 

济南市鲁信小额

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 

113,624,023 2019/10/17 
自转为正式冻结

之日起三年期限 
3 亿元 

三盛宏业作为

担保方股权被

司法冻结 

中国民生信托有

限公司 
113,624,023 2019/10/30 

自转为正式冻结

之日起三年期限 
5 亿元 

三盛宏业作为

担保方股权被

司法冻结 

青岛国海慧航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13,624,023 2019/11/12 
自转为正式冻结

之日起三年期限 

0.6 亿

元 

三盛宏业作为

担保方股权被

司法冻结 

上海兴铭

房地产有

限公司 

34,503,

172 

江西瑞京金融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34,503,172 2019/10/15 2022/10/14 

1.62 亿

元 

上海兴铭因质

押担保股权被

司法冻结 

济南市鲁信小额

贷款股份有限公

司 

34,503,172 2019/10/17 
自转为正式冻结

之日起三年期限 
3 亿元 

上海兴铭作为

担保方股权被

司法冻结 

陈立军 
17,741,

311 

江西瑞京金融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 

41,311 2019/10/15 2022/10/14 
1.62 亿

元 

陈立军作为担

保方股权被司

法冻结 
17,700,000 2019/10/15 2022/10/14 

中国民生信托有

限公司 
17,741,311 2019/10/30 

自转为正式冻结

之日起三年期限 
5 亿元 

陈立军作为担

保方股权被司

法冻结 



合计 
165,868

,506 
    

  

（四）控股股东的债务压力、质押风险及流动性风险 

2018年下半年至今，三盛宏业融资环境不断趋紧。作为三盛宏业主要收入来

源的主业房地产业面对的形势日益艰难，直接影响了企业的经营现金流。2019

年1-8月，三盛宏业共归还各类金融机构借款净额超83亿元。2019年上半年以来，

三盛宏业相当部分存量资产抵押贷款、股票质押贷款都遭遇了“转贷难”的问题。 

按照到期日划分，截止公告日，三盛宏业及实际控制人有息债务情况如下： 

序号 科目 金额 

1 已到期未兑付债务金额 50亿元  

2 1 年内到期的债务金额 131亿元 

3 1 年以上到期的债务金额 166亿元 

合计 347亿元 

按照借款主体划分，截止公告日，三盛宏业及实际控制人有息债务情况如下： 

序号 借款主体 融资金额 

1 银行 74.15 

2 信托及其他金融机构 170.76 

3 公司债券 60.44 

4 其他借款主体 41.65 

合计 347亿元 

三盛宏业主体信用等级AA，过去一年内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2019

年11月6日，评级机构决定终止对三盛宏业及债券的跟踪评级。 

三盛宏业因债务纠纷涉及的重大诉讼11起，累计诉讼金额22.27亿元。因债

务纠纷涉及的强制执行案件4起，累计涉及金额13.11亿元。 

因三盛宏业债务违约，三盛宏业及实际控制人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原

因，三盛宏业及实际控制人未到期的债务存在债权人要求提前偿付的风险，债权

人已宣布提前到期要求偿付的债务50.57亿元。 

三盛宏业债务风险较大，质押风险及流动性风险较高。 

（五）后续偿债、解决质押问题、防范信用危机的举措安排 



目前，根据《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做好银行业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有关

工作的通知》（银监办便函（2016）1196号）以及《关于进一步做好银行业金融

机构债权人委员会有关工作的通知》（银监办便函[2017]802号）文件，上海东

兴投资等三盛宏业的主要债权人已成立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以下简称“金债

委”）。金债委的主要职责是集体研究协助三盛宏业有序开展债务重组相关工作，

化解企业债务风险。金债委的成立，有利于三盛宏业稳健经营、盘活资产，化解

风险。 

（六）审慎判断可能对上市公司影响 

1.公司由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进行担保的债务 7.25 亿元，公司融资条款

中均约定了因交叉违约等债权人可要求补充增信或要求提前还款的条款。全资子

公司上海云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的，由控股股东担保的 5,000 万元债

券，因股东债务问题触发投资者保护条款，存在投资者要求提前回售的风险。 

2.控股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被质押比例占其持股总数的 99.77%，被司法冻

结比例占其持股总数的 100.00%。控股股东存在债务违约及诉讼风险，如果控股

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强制执行，可能会引发公司控制权变更。公

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根据媒体报道，控股股东的相关债权方如上海东兴等已进入三盛宏业，

全面临时监管了三盛宏业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的财务、行政人事、运营管理权。

请公司核实相关债权方的临时监管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实质变更，

并全面评估可能对上市公司造成的影响，以及可能引发的生产经营、规范运作、

内部控制等各项风险，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经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回复如下：  

为了化解三盛宏业债务危机，稳定其本部及下属公司的生产经营，三盛宏业

与金债委商议，共同成立了临时监管小组。上市公司需与控股股东沟通的事宜，

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报告，由实际控制人进行决策。目前公司控股股东仍为

三盛宏业，公司实际控制权未发生变更，实际控制人仍为陈建铭先生。 

公司与控股股东在人员、资产、财务、业务、机构等方面保持独立性，控股

股东相关债权方的临时监管，不会引发公司生产经营、规范运作和内部控制方面



的风险。临时监管期间，公司也将督促控股股东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请公司全面核实上市公司目前整体债务情况，并核实是否存在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诉讼、担保、资产抵押或者质押、债务逾期、资金占用、生产经营

和财务异常等风险情况，是否存在上市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资金支

持或作为担保方的情况，相关事项是否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和决策程序，

是否涉及信息披露违规情形。 

回复： 

（一）公司整体债务情况 

截止2019年9月30日，公司总负债13.64亿元，其中流动负债8.19亿元，非流

动负债5.45亿元。公司主要负债科目如下： 

序号 科目 期末余额（万元） 

1 短期借款 14,429.00 

2 应付账款 22,868.15 

3 预收款项 14,202.41 

4 其他应付款 17,304.79 

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0,000.00 

6 长期借款 48,205.00 

7 应付债券 5,255.20 

合计 132,264.55 

（二）未披露的债务逾期 

2018年9月10日，公司与创普商业保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普

保理”）签订了《有追索权保理合同》，创普保理为公司核定的保理融资最高额

度为人民币4,000万元，额度有效期截止2019年9月9日。为了保障公司生产经营，

上述债务余额本金2,800万元及相应利息尚未支付。公司正与创普保理协商，并

持续关注该事项后续进展，将根据实际进展情况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三）信息披露情况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担保、资产抵押或者质押、债务逾期、

资金占用、生产经营和财务异常等风险情况。不存在上市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

联方提供资金支持或作为担保方的情况，公司相关事项已经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和决策程序，不存在涉及信息披露违规情形。 



四、你公司应当高度注意控股股东的债务风险向上市公司转移的可能性，

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出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相关方的不当交易、资金占用、

违规担保等情形，全力保障公司的资金、资产安全。 

回复：公司高度重视控股股东债务风险向上市公司转移的可能性，将通过采

取健全规章制度，完善内控体系，加强内部审计等措施，确保公司与控股股东在

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保持独立性，避免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等相关方的不当交易、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情形，全力保障公司资金资产安全。 

五、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当维护上市公司资金安全，不得占用上

市公司资金，确保上市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稳定。同时，应当提出稳定控制权的

相关措施，配合公司做好以上核查工作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经公司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回复如下：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将继续维护上市公司资金安全，不占用上市公司

资金，确保上市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稳定。控股股东将与金债委保持密切沟通，切

实稳定上市公司控制权，密切关注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并积极配合上市公司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六、你公司于近日披露的资产收购进展公告称，前期公司收购亿美汇金55%

股权时，业绩承诺方曾与公司约定业绩补偿的相关保障措施。截至10月23日，

业绩承诺方并未在规定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你公司应当尽快督促业绩承诺方

履行应尽义务，制定相应措施切实维护上市公司的合法权益。 

回复：公司已采取相关措施，督促业绩承诺方尽快履行应尽义务，切实维护

上市公司的合法权益。截至目前，公司已委托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就业绩承

诺方在相关协议履行过程中出现的违约行为出具《律师函》，督促业绩承诺方按

照相关协议及时履行相关义务。如果业绩承诺方继续拖延不履行，公司将通过法

律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中昌大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1 月 16日 


